
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大楼部分区域招租项目

招租公告

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的原则，根据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

任公司授权，江西美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福物业公司”）

拟对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红谷滩办公大楼部分区域采用公开

竞价方式向社会进行招租，欢迎合格的响应人参加本项目的报价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：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大楼部分区域招租项

目

招租范围：南昌市红谷中大道 1366 号 A 栋 1 至 20 层（面积

20222.55 平方米）、D 栋 2 层（面积 945.52 平方米）以及负二层地

下车位 38个。

二、招租方式

在江西省国有企业采购服务平台、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及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网站发布公告通过公开招租方式

选择项目承租人。最高有效报价者为承租人，由承租人与招租人（美

福物业公司）签订租赁合同。

三、合同期限

租赁期限为免租期限结束的次日至 2036年 12月 30日。免租期

6个月，免租期自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。承租期间未经招租人同

意不得转租、分租。

四、租赁费底价

本项目租赁费最低响应价为 660000 元/月，租赁费每年递增 3%。

五、响应保证金

响应保证金为 15 万元。响应人必须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前一

日的下午 16 时前（以到账时间为准），以银行汇款形式由响应人的

基本账户一次性汇（转）入招租人指定账户。

六、招租对象资格条件
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独立承

担民事责任；

2.信誉良好，无违法、违约经营的不良记录；

3.具有完全履行合同的能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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